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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交院资发„2017‟1号  

 

各单位（部门）： 

《山东交通学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规范管理实施方案》已经

学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山东交通学院 

                         2017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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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校校区的变迁和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大，国有资产管理

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校办产业单位使用的经营性资产纳入行

政事业资产管理，没有单独建账，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不利于

资产的规范管理；部分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职责不清、程序不

规范；有的单位将公房及其他资产以不同的形式提供给校外单位

使用,不符合上级规定；有的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缺乏管理的绩效

考核等等。因此，为落实上级规定,加强和规范国有资产的管理，

明确管理责任，维护资产安全和完整，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现对我校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规范管理提出如

下实施方案： 

一、 建立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制度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财政厅《关于做好巡视整改工作，进一

步规范高等学校资产租赁对外投资等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的

通知》（鲁教财字„2016‟9号）及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学校 2017

年工作安排，在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制定《山

东交通学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暂行办法》，从机制上构建依

法依规、符合我校运行特点，从“入口”到“出口”全过程的国

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系统。 

二、组织对全校资产有偿或对外使用状况进行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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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山东交通学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

有效实施，在摸清学校资产有偿或对外使用的“家底”基础上，

实施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和拟划转为经营性资产的统一登记

和分类建账，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 

（一）清查范围和基准日 

1.校办产业单位及纳入校办产业管理范围的非法人单位及

其他经学校批准的内部经营单位自筹资金购置的各类资产。 

2.校内各单位（部门）利用占有国有资产资源（包括房屋、

场地、仪器设备、设施、车辆等固定资产）以各种形式（出租、

合作、联营、出借）提供给校外单位使用的行为。 

3.清查基准日为2017年5月15日。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有偿或对外使用资产清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学校成立

清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实施学校的有偿或对外使用资产

清查工作，确保清查工作按时保质完成。具体如下： 

组长：孔祥云 

成员：刘廷新 闫德志 徐  静 金兴民 程伟渊 孟祥荣  

刘庆波 尹则璞 

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资产清查工作的组

织、协调和业务指导，资产清查资料汇总和上报工作，办公室设

在资产管理处。 

（三）清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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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阶段（2017年 6月 15日前）。研究制定资产清查工作

方案；组织开展资产清查业务培训。 

2.自查阶段（2017年 6月 30日前）。各单位（部门）按照学

校有偿或对外使用资产清查工作的统一要求，对本单位（部门）

有偿或对外使用的各项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核对和查实。 

3.核查与报批（2017年 7月 15日前）。资产管理处对各单位

（部门）提供的自查结果进行汇总后，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组织逐

一核实并向学校写出专题报告，提出第一批资产授权经营项目及

部分经营性资产划转的建议，经学校审定后进行备案，需上报的

按程序报送省教育厅，财政厅审批。 

（四）清查内容 

1.自2013年1月1日以来，校办产业单位及纳入校办产业管理

范围的非法人单位自筹资金购买的各类固定资产（包括为学校垫

资购置的）；内容包括：资产编号、名称、型号，购买时间、价

格，目前存放地点、资产状态、使用单位等。 

2.各单位（部门）在 2017年 5月 15日前对外开展包括出租、

出借、合作、联营等各种形式提供给校外单位使用、时间超过 30

天的各项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核对和查实；内容包括：主管单

位（部门）、使用单位、引进形式、用途、使用价格、使用期限、

收入收缴等情况。 

3.对已通过合作或其他形式将资产无偿提供给校外单位使

用的情况以及减收、缓收、未收等情况要作出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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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1.各单位（部门）要重视该次清查工作，主要负责人是资产

清查的第一责任人，要制定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和时间节点，责

任落实到人。 

2.结合各单位（部门）实际情况，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做到清查工作不走过场，不得瞒报虚报，清查结果真实，经得起

检验。 

3.清查工作所需表格由资产处管理网站下载。 

三、建立全校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长效机制 

（一）根据该次有偿或对外使用资产清查报告，对由行政事

业资产转化为经营性资产的按程序组织认定和报批工作；对经批

准划转的资产实行分类管理、分开建账。 

（二）由资产管理处牵头建立网上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备

案制和台账管理，并定期公开我校授权经营资产的使用状况信

息，接受学校师生员工的监督。                        
 
 
 
 
 
 
 
 
 
 
 
 
 
 
 

山东交通学院办公室                       2017年 6月 6日印发 

校对：杨运水                               共印 6份 


